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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事項勞資爭議調解委員/獨任調解人的心得分享 

◎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彭雪玉教授 

 
前言 

 新修正《勞資爭議處理法》在 100 年 5月 1日實施後，對我國勞資

爭議處理制度，有更完整規範，除對不當勞動行為爭議的裁決制度，以

及對調解、仲裁之相關規制包括程序，人力、中介團體等規範，對近年

來勞資間爭議解決具貢獻。個人以參與勞資爭議之調解實務工作，舉岀

其一實務心得—調解處理權利事項勞資爭議之「止爭息訟」功能，供分

享。 

 

一、 目前勞資爭議仍以與我國勞動保護立法執行之權利事項勞資爭議

居多 

 

勞資間產生爭議性質，有權利事項爭議與調整事項爭議。前者係指

勞資雙方當事人基於法令、團體協約、勞動契約之規定所為之權利義務

爭議。國人目前勞資爭議產生與勞工保護立法之《勞動基準法》、《性

別工作平等法》或是與社會保障相關之《勞工保險法》、《就業保險法》

等居多。這類屬權利事項爭議的解決途徑，本屬司法機關權責，但依《勞

資爭議處理法》第 6條，爭議當事人一方可以向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

申請爭議的調解，由調解委員會或獨任調解人介入協助處理；另一，我

國企業集體協商機制運作仍屬少數，因勞資協商產生僵局的調整事項勞

資爭議並不多，因此，目前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個案，屬個別勞動保護法

規執行之爭議，並以《勞動基準法》規範勞動權益產生之權利事項勞資

爭議居多。 

 

 

二、 勞動者對勞動權益受損疑慮時主動尋求地方勞工主管機關協助 

 

坊間常聽聞「別讓妳/你的勞動權益睡著了」，是近年來國內勞動環

境，勞動者自我權益意識抬頭原因之一。勞工朋友當受雇主不利益對待

時，除能自我查詢保護法條外，在不知所措時，也會電話或面談方式，

洽詢各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，往往都能順利的得到志工們的指引、建議，

向各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的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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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陪我朋友來的。不是我跟我老闆的事啦。我朋友在保險公司工
作，她是業務員，最近公司說要與他們重新簽訂契約，還要他們去職業
工會參加勞健保，公司有說會貼補勞、健保費，我覺得公司可能要改為
承攬契約，我朋友告訴我，我要她去台北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，免
得被公司呼攏了。 

 

 

三、 以調解程序處理權利事項勞資爭議的「止爭息訟」功能 

 

權利事項勞資爭議之產生，在於勞資雙方已有勞動契約之約定或是

相關勞動法條之規範，故權利事項勞資爭議之處理，是需要對已有之約

定或規定做詮釋並要求違者強制履約。以調解程序來處理權利事項勞資

爭議，對避免勞資爭議要在法院1解決是有幫助的。 

 

我(個案:資方當事人)早就知道，進到你們勞工局，對我們做老闆的
沒什麼好說的，所以我也不想多說。他(註：指個案勞方)有不滿的，就
去法院告。他去告，我找律師去跟法官說就好了。隨便他說，今天我出
席，只是政府說我一定要出席不然要罰錢，記錄做好我簽名，簽完我就
走。 

……經過調解會議 
我本來不想跟他和解的，反正到法院再說，但是聽了調解人說的，

也算有道理啦，跟他和解，不用上法院，也算是能省時間、我也能省心
情。 

 
公司拖欠我(個案:勞方當事人)薪資已經很久了，我打電話找公司會

計，會計說老闆沒有交待；我打老闆手機，他聽到我要薪水，回應我的
只有「再說」。我沒錢也沒時間去法院告。還好有這個調解會，終止讓
老闆願意好好跟我談。我可以同意老闆分期給我薪水，只要有清楚要付，
我就放心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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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者註：法院之訴訟程序通常是費時與費錢，非爭議當事人，尤其是勞方當事人所能承擔。 


